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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是中共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关于印发〈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市公路巡逻民警）大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醴政办发[2002]51号）文件规定组成的部门，本部门没有独立预算的二级机构．

1.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全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公路治安秩序。

（三）负责全市公路巡逻，维护公路治安秩序，负责公路上刑事、治安案件的接警及先期处置工作。

（四）负责全市道路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事故认定和调处工作。

（五）负责全市车辆的上户、过户、转籍、改型、改装、报废审核报批工作；负责机动车辆技术状况的检测工作。

（六）负责机动车辆驾驶员的交通法规培训，驾驶证的发放、驾驶员的审验工作，指导驾驶人协会工作。

（七）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公共停车场、站的设置与维修。

（八）负责路标管理以及交通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的设置与管理，纠正乱设站卡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

（九）负责有关道路的警卫、保卫。

（十）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当年无变动情况。

3．人员情况，当年无变动情况。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处醴陵市左权路128号，成立于1987年5月，1997年5月升格为正科级单位。大队现辖5个所室中心（办公室，政工室，车管所，科技所，事故救助基金中心），11个中队（安宣中队，法制中队，事故中队，特勤中队，一、二、三、四、五、六中队、七中队），在职民警84人，在岗83人，退休人员19人，协警188人。交警大队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第二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7年上年度结转和结余114.06万元，本年收入4231.41万元，本年支出4193.43万元，收支结余2.24万元。本年收入比2016年收增加了17%，本年支出比2016年增加了20%。
二、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7年收入4231.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886.57万元，占总收入的92%，其他收入344.84万元占收入的8%。

三、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7年支出4193.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31.54万元，占总支出77%，项目支出961.89万元，占总支出的23%。

四、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7年上年结余24.49万元，本年财政拨款3886.57万元，比2016年增加24%，本年财政拨款支出3884.33万元，比2016年增加21%，本年结余26.74万元。                 

五、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3884.33万元，比2016年增加21%。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3884.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992.44万元，占总支出88%，项目支出964.13万元，占总支出12%。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3884.33万元，比年初预算2971.63万元增加31%，其中基本支出2992.44万元，比年初预算2410.83万元增加24%，项目支出964.13万元，比年初预算561万元增加72%。

六、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922.4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994.48万元，占总支出68%，商品和服务支出692.92万元，占总支出2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1.6万元，占总支出7%，其他资本性支出23.44万元，占总支出1%。
七、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136.36万元，根据要求比年初预算149.37万元减少9%，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2.94万元，根据要求比年初预算122万元减少7%，公务接待费23.42万元，根据要求比年初预算27.37万元减少14%，其减少原因是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工作要求，压缩三公经费以及财政相关政策。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136.36万元，根据要求比2016年137.28万元减少0.1%，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2.94万元，根据要求比2016年112.99万元减少0%，公务接待费23.42万元，根据要求比2016年24.29万元减少0.4%。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2017年公车保有量30辆，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40次，接待人数1190人，无因公出国出境数

八、关于醴陵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无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716.36万元，比2016年增加465.87万元，增长53%。主要原因是由于2017年警保卫活动增加而增加的公用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091.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011.3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74.33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5.6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3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0辆；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7年我单位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及时编制并报送预算绩效目标，深入开展绩效跟踪监控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努力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财务室（单位科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龙江辉；联系电话23287456。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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